
办理离校申请作业流程

一、服务对象：办理离校的学生（毕业生除外）。

二、执行部门：持续教育学院、会计处、图书馆、资讯处

三、注意事项：

1. 所有学生（毕业生除外）于离校时必须办理离校手续。

2. 有关退学、终止学籍的离校规定，请参阅最新的学生手册。

3. 毕业生的离校程序，请参阅最新的「领取毕业证书规定」。

生效日期：2012/6/1

学生填写「办理离校手续表」第 1 至 3 部分

及「个人资料确认表」，连同有关文件交至

学院柜台

学院行政人员审核递交的证明文件

学院将申请表交至会计处、图书馆办理

有关的手续

会计处检查学生的缴费记录，如学生有欠费，而

所欠费用保证金亦不足以扣除的情况下，会计处

将直接联络学生处理有关的欠款事宜

资讯处更改学籍状况

学院以书面通知学生 会计处办理退还保证金手续

不批准批准

学院以书面通知学生

总监批核


